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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交通大学本科生
创新创业实践学分认定实施细则

为加强本科生创新创业教育，进一步规范学生创新创业

学分管理，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创新创业实践活动，培养学生

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,结合各专业培养方案设置，特制定

本细则。

第一条 创新创业实践学分指学生在校期间根据自己的

特长爱好，通过课程实践，大创项目，学科竞赛、发表论文

专利等修读的学分。依据各专业培养方案，学生在校期间应

修满创新创业实践模块要求学分，其中理工经管类专业修读

“创新创业实践 A”2 学分课程，文法艺术类专业修读“创新

创业实践 B”1 学分课程。

第二条 创新创业实践学分采用积分制修读，学生可以

通过以下 8 类途径获得“创新创业实践”课程积分，并按积

分数量申请认定“创新创业实践”课程成绩。

1.修读创新创业教育实践类课程。

2.参加创新创业学术讲座。

3.实施创新创业训练项目。

4.参加学科竞赛。

5.发表学术论文。

6.申请专利授权。

7.申请著作登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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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.开展其他创新创业类活动。

第三条 第 1 类。修读培养方案规定的创新创业教育实

践类课程（课程须小班授课、设置实践训练环节且要求答辩

评审和结题报告）可取得“创新创业实践”课程积分。

第四条 第 2 类。参加学校及学院组织的创新创业学术

讲座可取得“创新创业实践”课程积分。学生参加创新创业

学术讲座，满 3 次取得 0.5 积分，且最多可取得 1 积分。

第五条 第 3 类。实施各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

目、实施科研导师计划项目（由各学院制定实施细则备案后

统一组织并认定）、参加科研平台本科生工作站的科研实习，

达到结题及考核要求的，可取得“创新创业实践”课程积分。

参加工作站的科研实习，最多可取得 4 积分。

第六条 第 4 类。参加学校认定的学科竞赛并获奖的，可

依据获奖等级取得“创新创业实践”课程积分。

第七条 第 5 类。学生开展科研训练过程中，以北京交通

大学的名义发表学术论文（依据《北京交通大学科研分级分

类办法》校发〔2020〕29 号文件中学术论文层级分类），且

学术论文完成人排序在前三位（不含指导教师）的，可取得

“创新创业实践”课程积分。

第八条 第 6、7 类。学生以北京交通大学的名义获得发

明专利、实用新型专利、外观设计专利授权，或出版专著、

申请软件著作登记成功，且完成人排序在前三位（不含指导

教师）的，可取得“创新创业实践”课程积分。

第九条 第 8 类。开展其他创新创业活动，如创办企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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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，经学校评估符合要求的给予认定“创新创业实践”课程

积分，积分视情况取得为 0.5 积分的倍数。

第十条 第 1 类按普通课程选课修读，并按实际课程学

分取得课程积分，第 2-8 类每年 5 月份组织认定一次，各类

别认定积分的标准见附件。

第十一条 学生通过本细则以上途径取得课程积分，理

工经管类专业学生课程积分满 2分（文法艺术类专业满 1分），

可申请在成绩单中记载“创新创业实践”课程及成绩，每学

期期末学校统一组织，课程积分发生变化时，学生可重新申

请记载。

第十二条 “创新创业实践”课程成绩按积分数量换算。

修读“创新创业实践 A”，课程积分满 2 分成绩记为“D”，

满 4 分成绩记为“C”，满 6 分成绩记为“B”，满 8 分成绩

记为“A”；

修读“创新创业实践 B”，课程积分满 1 分成绩记为“D”，

满 2 分成绩记为“C”，满 4 分成绩记为“B”，满 6 学分成

绩记为“A”。

第十三条 学生在校学习期间,同一学生，同一成果，同

一类别，遵循“就高原则”，不重复认定。

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 2021 级学生开始施行，由本科生院

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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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本科生创新创业实践课程成绩积分标准

1.学习创新创业教育实践类课程

项目类别 修读方式 课程积分 备注

创新创业教育

实践类课程

普通选课

修读

等于

课程学分
创新创业教育实践类课程由学校单独核定发布

2.参加创新创业学术讲座

项目类别 次数 课程积分 备注

创新创业学术讲座 3次 0.5 最多取得 1 积分

3.实施创新创业训练项目

项目类别 级别 课程积分 备注

大学生

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

国家级 8
每年项目结题后

学校统一认定
省部级 6

校级 3

科研导师计划项目 院级 3 学院认定

科研平台本科生工作站

科研实习

校级，每实习 32 小

时
1

工作站组织，学校统一认

定，最多可取得 4 积分

4.参加学科竞赛

项目类别 级别 获奖 课程积分 备注

学科竞赛

国际级 一、二、三等奖 8

学校竞赛列表中的竞赛项

目获奖后可认定积分，每

年学校统一认定

国家级
一、二等奖 8

三等奖 7

省部级
一等奖 7

二、三等奖 6

校级
一等奖 3

二、三等奖 2

5.发表学术论文

项目类

别
级别 课程积分 备注

学术论

文

上 1-7 级 8

依据《北京交通大学科研分级分类办法》校发

〔2020〕29 号，且完成人排序在前三位

1-4 级 8

5-6 级 6

7 级 4

6.获得专利授权或著作登记

项目类别 类型 课程积分 备注

专利授权

著作登记

发明专利 8

以北京交通大学名

义获得，且完成人

排序在前三位

实用新型专利 6

外观设计专利 6

著作出版 8

软件著作 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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